不予受理通知书
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：
在（2020）京0111执恢308号执行刘凯与商洪涛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，贵院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房山区艺林北街22号院10号楼8层1单元804号房屋进行市场价值评估。
[bookmark: _GoBack]经崔法官介绍，该涉案房屋为限价商品住房，且尚未取得《不动产权证书》。根据《北京市限价商品住房管理办法(试行)》第二十八条：“购房人取得房屋权属证书后五年内不得转让所购住房。确需转让的，可向户口所在区县住房保障管理部门申请回购，回购价格按照原价格并考虑折旧和物价水平等因素确定，回购住房继续用作限价商品住房向符合条件家庭供应。”根据合法性原则，估价对象不符合上市条件，无法评估其市场价值。本机构决定不予受理，并退还相关鉴定评估材料。
特此通知。
联系人：叶凌，联系电话：82253558-221
专业机构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座1001，邮编：1000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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